
广州市集中供热用热管理规定【1998-11-17】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08-06 

【发布单位】81905

【发布文号】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 

【发布日期】1998-11-17 

【生效日期】1999-01-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１５号）  《广州市集中供热管理规定》已经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９日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

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林树森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广州市集中供热用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集中供热用热管理，提高集中供热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维护供热、用热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中供热、用热管理。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集中供热，是指利用热电联产、区域锅炉或自备电站、工业余热通过供热网络输送的热能。 

  热源生产单位是指生产和提供热能的单位。 

  供热单位是指从事供热经营的单位。 

  热用户是指使用集中供热热能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集中供热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应根据工商业用热和社会生活用热的需要，采用热电联产，建设集中供热的锅

炉房，充分利用工业余热和开发地热等多种方式，按工业发展专项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第五条 广州市经济委员会是本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广州市能源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国土、市政园林、技术监督、环保、公安、劳动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二章 规划及建设 

 第六条 集中供热发展专业规划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依据城市规划组织编制，经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

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发展热电联产，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一）新建、扩建锅炉单台容量在２０吨／时以上，年运行４０００小时以上，经济技术论证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 

  （二）新建工业区或热用户比较集中的地区； 

  （三）新建热电厂按以热定电的原则，根据供热范围内的热负荷特性，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热化系数，一般在３．５公里

的半径范围内不宜建第二个热电厂，不得新建锅炉，并停止使用旧锅炉。 

 第八条 供热管网建设必须符合城市集中供热发展规划，按国家和省的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进行设计和建设。 

  凡新建、改建、扩建供热管网工程项目，须经供热用热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同意，按规定程序报批后，方可进行。 

 第九条 承接供热管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应持有相应资质证书，并将有关资料送市能源办公室备案。 

  设计施工和质量监督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十条 供热管网工程完工后，按照国家规定组织验收，供热用热主管部门应当参与验收工作，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 

  供热管网工程验收合格后，有关资料按规定送城市建设档案部门归档。 

 第十一条 供热管网建设，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顾全大局，服从建设需要，并配合做好管道敷设工作。不得因供热管网的



产权归属而妨碍供热和用热管网的整体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供热管理 

 第十二条 热源生产单位、供热单位应保持和扩大供热能力，改善供热质量， 

加强热源的输送和运行管理。 

 第十三条 热源生产单位、供热单位应当制定运行管理、供热设施维护检修、事故处理等规章制度，保证热网安全运行。 

 第十四条 热生产单位供热系统计划检修，应提前７２小时，临时故障检修应提前４小时通知热用户和供热单位，并应立即

组织抢修，尽快恢复供热。 

 第十五条 热源生产单位除正常检修和事故处理外，不得无故停止供热。热源生产单位和供热单位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减少

或停止供热时，必须及时向市能源办公室报告，并经批准后再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 供热计量器具维护检修应实行规范管理，热用户关口计量装置的选型、校验和维护管理，由供热用热主管部门委

托的单位具体执行。 

              第四章 用热管理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集中供热区域内，必须使用集中供热的热能，不得另建锅炉或其他不符合规定的供热设施。 

 第十八条 热用户申请或变更用热应报市能源办公室核准。 

 第十九条 热源生产单位、供热单位、热用户应当签订《供用热合同》，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接驳、改装、拆卸、移动供热管网、仪表等供热设施； 

  （二）从供热网线截取热能； 

  （三）故意造成计量失准。 

 第二十一条 设置用热分汽站的热用户，应加强运行管理，制定维护检修、事故处理的规章制度，安全、均衡使用和节约用

热，提高用热的效益。 

              第五章 价格管理 

 第二十二条 热力价格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热、电合理比价的原则，兼顾热源生产单位、供用单位、热用户三方的利益

确定，价格标准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审核，报市价格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用热收费以热用户关口的计量仪表读数为准，另加合理线损。合理线损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会同价格管理部

门确定。 

  对计量仪表读数有异议的，由计量管理部门进行鉴定。 

 第二十四条 热用户的热费应按《供用热合同》规定期限交纳。 

           第六章 供热管网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供热管网施工单位应在供热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作业。施工时供热管网建设单位及热用户应派员到施

工现场监护。 

 第二十六条 热源生产单位、供热单位及用热单位应建立安全责任制，健全供热用热安全保障体系，制定安全用热规定，并

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第二十七条 供热管网产权单位应在供热管道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在空中架设的供热管道上设立限高等警示标志，并定期

对供热管网进行安全检查、维护和检修，发现隐患，应当即时排除。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维护热网安全，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供热管道、支（吊）架上加装设施或进行其他损坏供热设施的行为； 

  （二）在管道周围堆放杂物、垃圾； 

  （三）在供热管道保护范围内进行挖坑、掘土、打桩等施工作业； 

  （四）破坏、侵占供热设施； 

  （五）其他危及供热管网基础和损坏供热管道及设施的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七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

停止投入生产或停止使用。 

 第三十条 违反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干扰、阻碍供热管网建设工程进行或损坏供热设施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市供

热用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经济损失；造成严重后果或致人伤亡的，除承担经济赔偿外，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

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第十五条规定，造成用户经济损失的，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责令负有直接责任的供热单位或热源生产单

位按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市供热用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赔偿经济损失；擅自截取热能或故

意造成仪表失准的，还应按供热支管管径和国家标准每小时允许最大流速的三倍热量向供热单位偿付热费。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不按期交纳热费的，按拖欠热费总金额每天加收千分之三滞纳金，逾期１０日以上的，

供热单位有权停止供热。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涉及城市规划、劳动安全、施工管理、计量管理、价格管理，以及环保、防火等行政管理的，由

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发的《广州市供热用热管

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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